
— 1 — 

惠州学院档案利用制度 

 

为充分发挥档案作用，根据《惠州学院档案管理办法》结合

实际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综合档案室保存的档案，主要为学校党群、行政、教

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各项工作提供服务，为师生员工、校友、社会

提供查询利用服务。 

第二条 档案利用方式为查阅、借阅、咨询、复制等等。 

第三条 学校师生员工须凭个人有效证件，校外单位及个人须

持个人有效证件及所在单位证明，在办理相关查阅利用审批登记

手续后，均可利用已公布的档案。 

第四条 利用档案一般只限在综合档案室查阅，因特殊情况确

需外借者，一般档案应经过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，重要的属

专有技术、专利、引进技术、商业秘密等方面的档案，须经学校

主要领导批准。 

第五条 利用者未经同意不得摄制、复制、转借档案材料，不

得随意摘抄无关的档案材料；如确需要摘抄，应当经综合档案室

主任审批。 

第六条 利用者不得撕去其中文件，不得在文件上划线、圈点、

折叠、涂改、写眉批；借阅者必须承担所借阅档案材料的安全、

保密责任，如发现有损坏、丢失、泄密等情况，将按相关法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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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追究责任。 

第七条 借阅档案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周，到期后仍需利用的，

应向档案部门说明情况，重新办理借阅手续。退还档案时，档案

管理人员应当面核点，确认无误后方可注销登记，如发现有缺页、

缺卷等现象，应立即追查处理。 

第八条 凡外出工作、调离调出、离（退）休人员，在办理外

出、调离调出和离（退）退休手续前，必须清还档案，否则不予

办理有关手续。 

第九条 利用者归还档案时，应办理退还手续，并认真填写《档

案利用效果登记表》。 

第十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根据《档案利用效果登记表》，每季

度对档案利用情况进行一次统计分析。 

第十一条 凡向综合档案室捐赠档案的单位和个人，可优先享

有档案利用权，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公开的部分按学校保密规定

提出限制性意见，档案馆维护其合法利益。 

第十二条 原则上不受理电话、电子邮件等形式查阅档案的具

体内容。外国机构和外国驻华机构利用档案，按国家和学校有关

外事规定办理。 

第十三条 未经学校授权和上级主管机关批准，任何组织和个

人都无权公布档案。 
 


